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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工学院学历继续教育学生优秀评选办法 

校继〔2024〕3 号 

为鼓励学历继续教育在籍学生认真学习、积极参与班级管

理，引导和培养学生成为符合时代要求、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

才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学生优秀评选对象 

优秀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评选对象为入学满一年及以上的

我校学历继续教育在籍学生，优秀毕业生评选对象为当年我校

专升本、高起本毕业生。 

二、评选类别及比例 

1.学业优秀学生，推荐比例不超过本班学生总数的 10%。 

2.优秀学生干部，推荐人数为每班 1-2人。 

3.优秀毕业生，推荐比例不超过年度毕业生总数的 5%。 

三、评选基本条件 

1.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遵纪守法，品行端

正，尊敬教师，团结同学，关心集体，积极参加班级组织的各

项活动。 

2.学习目的明确，学习态度端正，能正确处理好工作与学

习的关系，学习成绩优良。 

3.学业优秀学生要求上课出勤率 85%以上，勤于思考，善

于钻研， 学风严谨，成绩优秀，本年度各科成绩平均在 85分

以上，单科成绩不得低于 75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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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优秀班干部要求模范遵守学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各项规

章制度，热心为同学服务，积极主动地协助班主任做好班级日

常管理工作，所在班级学风正、班风好。 

5.优秀毕业生要求在校总体表现良好，有较强的榜样示范

作用， 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成绩良好及以上，学业期间曾获得过

学业优秀或优秀学生干部荣誉称号。 

6.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参加学生优秀评选： 

（1）受到法律制裁或行政、党团组织纪律处分者； 

（2）未及时办理学籍注册手续者； 

（3）出现无故旷课、破坏课堂纪律者； 

（4）课程学习有不及格者； 

（5）违反考纪考风规定者。 

四、评选要求及程序 

1.学业优秀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优秀毕业生每年评选一

次。 

2.各二级学院、校外教学点（以下统称“教学点”）要在广

泛摸排的基础上择优推荐人选， 确保评优推荐工作的公平、公

正、公开。 

3.学生填写“常州工学院学历继续教育学生优秀申报评审

表”进行申报，由所在教学点签署推荐意见，并提交继续教育

学院审核。 

4.继续教育学院负责对学生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出具评



3  

审意见， 经常州工学院审批后予以公布。 

五、表彰奖励 

1.经评审确定的学生优秀个人，分别授予“学业优秀学生”、

“优秀学生干部”和“优秀毕业生”荣誉称号。 

2.被评为“学业优秀学生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和“优秀毕

业生” 者，其评优结果由所在教学点记入本人学籍档案。 

六、附则 

1.本办法自 2024 年 3 月 31 日起实施。 

2.本办法由常州工学院继续教育学院负责解释。 
 

附件：常州工学院学历继续教育学生优秀申报评审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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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常州工学院学历继续教育学生优秀申报评审表 

 

姓 名 
 

性 别 
 

出生年月 
  

 
 

照

片 

班 级 
 

专  业 
 

班级职务 
 

推荐类别 
 

联系电话 
 

年度平均成绩 
 

获奖 

情况 

 

 

 

 

主要

事迹 

 

 

校 外 教 

学 点 推

荐意见 

 

 

 

 
（盖章） 

年 月 日 

 

继续

教育

学院

审批

意见 

 

 

 

 
（盖章） 

年 月 日 
 


